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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內容 備註

09:00-09:30 報到 報到及領取會議資料

09:30-10:30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填表說明

主講人：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作業小組

施學琦主任

10:30-10:40 休 息

10:40-11:20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系統操作說明及意見交流

主講人：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作業小組

林明龍先生

11:20-12:00 綜合座談
主講人：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作業小組

施學琦主任

12:00 賦 歸

歡迎蒞臨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https://hedb.moe.edu.tw/

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111.10】期

填表暨系統操作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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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期】填表暨系統操作說明會

1. 校庫定位

2. 本期作業時程

3. 本期填報表冊與注意事項



1. 校庫定位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https://hedb.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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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校庫定位

教育部及
各相關應用單位

制定定義
提出需求

各
大
學
校
院

校庫網址: https://hedb.moe.edu.tw/

協助各校與
部內聯繫

校庫作業小組
編製手冊

洽詢相關問題
與提出建議

提供各校作為
填報基準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作業小組

填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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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校庫定位-意見處理流程

意見蒐集方式

1. 說明會

2. 公務電話

3. 公務電子信箱

立即可解決 即時處理

需與應用單位
審慎討論

定期檢討
(每年六、七月)



7

1.3 校庫定位-意見處理流程

本次說明會發言條

請參閱表冊最末頁
（如右圖）；若對
於本次會議有任何
建議事項，請詳細
填妥資訊，並於會
議休息時間，提繳
場邊工作人員。

例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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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定期匯出-每年定期匯出資料予應用單位

匯出時程 匯出表冊 應用單位

5月

學(12、13) 教育部統計處

學(2、4、5) ；教(1) ；校(1、4) 大學總量管制小組

研(9、10、11、12、13、15、20、21、22、23) 產學合作績效評量

學(6、7、8) ；研(4、9、13)
私立大學校院獎補
助小組

教(1、4、5、6) 教育部人事處

學(4、5、6、7、8、9) 教育部國際司

學(4、5、6、7、8) ；教(1-3) ；研(16) 教育部國際化調查

財(15) 教育部會計處

學(5、6、8、9、29)；教(1、5)；
研(3、9、10、16、18)

高教深耕計劃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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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時程 匯出表冊 應用單位

11月

111.10期：基(1、3、6、7)

學(1、2、4、4-2、5、6、7、8、10、20-1、22、24)

教(1) ；職(1、2) ；研(5、8)

校(2、3、4、10-1、10-2)

111.03期：研(4、9、13)

私立大學校院獎
補助小組

基(1、2、6、7) ；教(1) ；職(2、6) 大專校院一覽表

基(1、2、6、7)

學(1、3、3-1、4、4-1、4-2、4-3、5、5-1、5-2、5-3、6、
7、8、12、13、14、20-1、24、24-A、24-1、24-2、33)

教(1) ；職(1、2)

校(2、3、4、5、6、7、8、17、18)

教育部統計處

基(6) ；學(1、3、3-1、4、4-1、4-2、4-3、5、5-1、5-2、
5-3、12、13、20-1)；校(15)

大專校院學生基
本資料庫

教(1、4、5、6) 教育部人事處

校(19、20、21、22、23)
兼任助理承辦單
位

學(6、7、8、10、10-2) ；研(6、6-1) 教育部國際司

1.5 定期匯出-每年定期匯出資料予應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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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時程 匯出表冊 應用單位

11月

學(4、4-1、4-2、4-3、5、5-1、5-2、5-3、6、7、8、
18、19、27、28)

教(1-3)；研(5、6、6-1、7、8) ；校(11)

教育部國際化調查

基(1、2、6) ；學(1、2、4、4-2、5、5-2、24、24-A、
24-1、24-2、25)；教(1)、校(3、5)

大學總量管制小組

111.10期：學(1、4、4-1、4-2、4-3、5、5-1、6、8、
9、10、10-2、12、13、19、20-1、20-2、20-3、24、
24-A、24-1、24-2、26)

教(1、3、4、5、6、7、8、9、10、11、12)

職(2、2-1、3) ；研(8)

校(2、3、5、6、7、8、9、10-1、10-2、11、14、15、
19、21、22、24、25、25-1、26)

111.03期：學(6、8、9、12、13) ；職(3) ；研(4、9、
12、13、22、23)、校(9、14)

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
開平臺

111.10期：學(1、5、5-2、6、7、8、9、10、12、13、
17、18、19、20-1、23、23-1、25、26、29)

教(1、2) ；職(2、4、5) ；研(5、6、8)

校(8、9、10-1)

111.03期：研(3、9、10、12、13、16、18)；校(9)

高教深耕計畫小組

1.6 定期匯出-每年定期匯出資料予應用單位



2. 本期作業時程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https://hedb.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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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本資料確認
8月15日上午8:00起至 8月31日下午5:00止

本期基本資料請學校依「教育

部111學年度招生名額核定表

」(ex:總量內核定系所) 、學

校組織規程(僅限基本資料7、

學院資料等)及其他相關佐證

文件(ex:特殊專班核定函文)

填載。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11.08



13

2.2 填表期間
9月1日上午8:00起至 10月31日下午5:00止

9

月
30

天

10

月
31

天

共

計
6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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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資料匯出

 111.11.02第1次資料匯出：

教育部統計處

大專校院一覽表

大專校院學生基本資料庫

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小組

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11.11



15

2.4 統一期間資料修正

11月3日上午8:00起至 11月18日下午5:00止

 需申請修正本期(111.10期)表冊

資料之學校，請於11/3-11/18

間提出申請並務必於11/18下午

5時前完成修正作業。

於本期統一修正期間，各應用單位(例如：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作業小組E-mail：

opendata@yuntech.edu.tw；大專校院一覽表作業小組E-mail：

heipuser@yuntech.edu.tw)將陸續通知經該單位檢核後有疑義資料之學校，屆時，煩

請各校總承辦人留意mail相關訊息；若無接獲通知者，則表示貴校所填報資料符合檢核

條件之合理性。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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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統一修正申請-如何提出
1. 請至校庫首頁點選 。
2. 進入修正系統頁面後，輸入帳號密碼登入。

3. 點選 於 選擇表冊，並於「修改原因」
欄位敘明具體理由後送出選單。

4. 成功送出之表冊會在確認鍵上方顯示「已申請表
冊：…」。

例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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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非統一修正申請-如何提出
1. 若超過「統一修正期間」後，學校仍有資料需

要修正或需要修正前幾期資料，則請提出「非

統一修正」。

2. 如需於「非統一修正期間」提出資料修正申請

，請事先填寫「修正申請對照表」(務必於「修

正說明」欄敘明具體修改理由)，並核章後發文

至教育部高教司，待教育部回函後，方可至校

庫提出申請開放修改權限(系統申請可供修正時

間以2小時為限)。

修正申請對照表之「學校未來如何提升填報資料

庫正確性及完整性之策略」至少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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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非統一修正申請
填寫「修正申請對照表」

 「修正申請對照表」格式可由修正申請系統內

【常用】校庫修正申請對照表連結下載

例圖3 例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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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非統一修正申請

 修正申請涉及計畫(包含學術研究、產學合作等)經費等數據：

1. 提出核章之修正前後對照表及相關佐證資料

2. 對照表上請臚列出修改前、後的計畫明細與經費數據

3. 敘明係依據表冊何項定義而修正

【範例】

1) 企業部門資助產學合作計畫，有一件「光纖有線電視與光通
訊產學聯盟計畫案」金額填報有誤(正確應為4,200,000，誤
填報為4,000,000)。

2) 依據合約書佐證文件修正，故企業部門資助產學合作原本填
報金額44,475,997元，應修正為44,675,99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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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非統一修正申請-如何提出
3. 獲教育部回文核准後，請至校庫首頁點選 登入修正申

請系統。

4. 點選 拉選「期數」及「表冊」，再點選預計至填報

系統修正的時間(以2小時為限)，並請確實敘明具體的修正原

因，按下「確定」鍵完成新增申請。

5. 完成非統一期間修正申請後，請進行附檔「核章修正前後對

照表」上傳。

6. 學校申請修正校庫表冊數據，若有因爭取計畫經費或招生名

額等案而有資料填報不實者，教育部將視情況要求學校限期

改善或予以糾正，並納入相關專案計畫審查參考。

例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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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資料匯出

 111.11.22第2次資料匯出：

教育部統計處

大專校院一覽表

大專校院學生基本資料庫

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小組

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

 111.11.22第1次資料匯出：

教育部人事處

教育部國際司

教育部國際化調查

高教深耕計畫小組

大學總量管制小組

兼任助理承辦單位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11.11



22

2.11本期經應用單位通知-非統一資料修正

11月29日上午8:00起至 11月30日下午5:00止

 凡經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小組、教

育部統計處、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

開平臺及大專校院學生基本資料庫

檢視於第2次釋出本期學校所填資料

有誤者，應於11月29日至30日提出

「非統一時間修正」申請作業並上

傳檢附「核章版大學校院校務資料

庫資料修正對照表」，並請務必於

11月30日下午5時前完成修正作業

，以利各應用單位進行後續運用。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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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資料匯出

 111.12.01第3次資料匯出：

教育部統計處

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小組

大專校院學生基本資料庫

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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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表冊檢核

例圖6

於本期填表期間陸續開放【表冊檢核】及【檢核表列印】等

功能至12月23日止。

表冊檢核完成後才能列印檢核表。



25

2.14 檢核表列印
於本期填表期間陸續開放【表冊檢核】及【檢核表列印】等

功能至12月23日止。

表冊檢核完成後才能列印檢核表。

2022年12月1日至2022年12月23日

例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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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檢核表報部

1. 線上填妥檢核表

2. 電子公文方式函送核章版檢
核表報部

1) 公文正本-教育部

2) 公文副本-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正、副本公文皆需檢附「核
章版」檢核表

※檢核表檔案大小限制為5MB

以內

12月1日上午8:00起至 12月23日下午5:00止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11.12



3. 本期填報表冊與
注意事項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https://hedb.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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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https://hedb.moe.edu.tw/

3.1 本期填報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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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本期填報表冊

紅字為本期新增表冊，藍字為該表冊欄位/定義調整

國/私立大學
基本資料類 基1、基2、基3、基6、基7

學生類

學1、學2、學3、學3-1、學4、學4-1、學5、學5-1、學5-2、學5-3、
學6、學7、學8、學9、學10、學10-2、學10-3、學12、學13、學14、
學17、學18、學19、學20-1、學20-2、學20-3、學22、學23、
學23-1、學24、學24-A、學24-1、學24-2、學25、學26、學27、
學28、學29、學30、學31、學32、學33

教職員類
教1、教2、教3、教5、教6(僅私立大學填報)、教7(僅私立大學填報)、
教8、教9(僅私立大學填報)、教10、教11、教12

職1、職2、職2-1、職3、職4、職5、職6

研究類 研5、研6、研6-1、研7、研8

校務類

校1、校2、校3、校4、校5、校6、校7、校8、校10-2、校11、校14、
校15、校17、校18(僅國立大學填報)、校19、校20、校21、校22、
校23、校24、校25(僅私立大學填報)、校25-1(僅私立大學填報)、
校26、校27

合計 國立89張表冊，私立93張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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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本期免填表冊

國/私立大學
學生類 學4-2、學4-3

教職員類 教1-1、教1-2、教1-3、教4、職2-2

合計 共7張表冊

以下表冊為本期免填，請確認資料正確性。

學10-1於111.10期起刪除。

國/私立大學
學生類 學10-1(本表刪除)

合計 共1張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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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期填報表冊
注意事項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https://hedb.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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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學4.僑生及港澳生學生 & 學4-1.僑生及港澳生畢業學生

【 111.10期-補充定義說明】

 學制班別：依據「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及「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

辦法」相關辦法申請來臺就學者，不包括進修學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等非

日間學制。

學年

度

學期 學

院

單位

名稱
學制班別

年級 身分類別 僑居地國別/地

區/省市

僑生及港澳生學生人數

男 女 小計

□僑生

□港澳生

學年

度

學

院

單位

名稱
學制班別

身分類別 僑居地國別/地

區/省市

僑生及港澳生畢業學生人數

男 女 小計

□僑生

□港澳生

【學4 】

【學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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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學5.外國學生 & 學5-1.外國畢業學生

【 111.10期-補充定義說明】

 學制班別：若填報外國學生就讀「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等學制者

，請於「補充說明」欄位敘明填報理由及依據。

學年

度

學期 學

院

單位

名稱
學制班別

年

級

洲

別

國別(地

區)

外國學生人數 在臺雙聯學制外國

學生人數依就學辦法來臺 依一般升學管道就學

者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學年

度

學院 單位

名稱
學制班別

洲別 國別(地

區)

外國畢業學生人數 在臺雙聯學制外國畢業

學生人數依就學辦法來臺 依一般升學管道就學

者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學5 】

【學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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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學10-1.學生實習之經費來源 (10月填報)

學年度 學院 單位

名稱

學

制

班

別

實習屬性 實

習

場

所

國

別

實習時間 學生實習主要經費來源人數(人次) 補充

說明教育部補助 其他政

府部門

補助

國內民

間單位

境外

政府

或民

間單

位

學校

自有

資金

無經

費補

助

其他 小計

高等

教育

深耕

計畫

新南向計畫 學海

築夢

其

他

計

畫

個別型學

校

學海築

夢

□必修＿學分

□選修＿學分

□畢業條件

□全學年

□寒假實習

□暑假實習

□單一學期實習

□學期期間實習

應與

學10

一致

本表自111.10期起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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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學10-2.學生實習機構及權益保障 (10月填報)

【111.10期-異動欄位說明】

 投保情形項下之「有投保」、「未投保」兩個欄位，自111.10期起異動為4個選項。

【111.10期-新增欄位說明】

 投保情形：請填報學校安排學生實習時，依「勞工保險或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

體保險」等相關規定，辦理【僅勞保；僅校外實習保險；前揭2種保險皆有；無辦理

相關保險】等類之實習學生之投保情形：

 僅勞保：係指學生於實習期間，「僅」投保「勞工保險」之人次。

 僅校外實習保險：係指學生於實習期間，「僅」投保「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

團體保險」之人次。

 前揭2種保險皆有：係指學生於實習期間，同時投保「勞工保險」和「大專校院

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之人次。

 無辦理相關保險：係指學生於實習期間，「未」投保「勞工保險」和「大專校

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等任一種保險之人次。

學

年

度

學

院

單位

名稱

學

制

班

別

實習

場所

國別

實習機構資訊 學生實際實習場所 學生實習權益人次 補

充

說

明

行業

別

機構名

稱

統一

編號

縣

市

別

地址 投保情形 實習待遇

有

投

保

未

投

保

僅勞保 僅校外實習保險
2種保險

皆有

無相

關保

險

工

資

獎

學

金

津

貼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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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學10-3.實習人數統計 (111.10期首填，10月填報)

【111.10期-新增表冊說明】

 學年度：學校每年10月填報前一學年度資料，例如：111年10月填報110學

年度(110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之「全學年實習學生人數」及「部分

學分實習學生人數」等相關資訊。

 學院、單位名稱、學制班別：所填資料將由系統與111年10月「學10.學生

實習人數及時數」之「學院」、「單位名稱」及「學制班別」等資訊進行

比對。

 年級：請依各單位(例如系所)選擇年級。

 實習學生人數：請填寫實習學生人數(非人次)。

 本表蒐集對象以「人數」計(非人次)，請勿重複列計。

 本表填報對象包含至「學校附屬機構(附設醫院、實習會館、旅館及實習林

場、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等場所)」之實習者。

學年度 學院 單位名稱 學制班別 年級 實習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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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學10-3.實習人數統計 (111.10期首填，10月填報)

【範例說明】

 範例1：A校企業管理學系日間學士班3年級學生共30名，其實習情形，包

括有20名同學參與暑期實習、另有4名參與全學年實習，但有6名同學都沒

有參加任何實習課程，茲因前揭學生實習類別並非重複人次資料，故A校

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3年級實習人數應填報為【24人(20+4)】：

 範例2： B校電機工程學系日間學士班4年級學生共50名皆參與實習，其實

習情形，計有40人(次)參與暑期實習，再有20人(次)參與單一學期實習，其

中10人(次)同時參與該學年期「暑期實習及單一學期實習」，故B校電機工

程學系學士班4年級之實習人數，應填報【50人數】（本表僅蒐集「人數」

資料），請勿填報實習人數為70人次。

學年度 系所 學制 年級 實習學生人數

110 企業管理學系 學士班 3
24

(20+4)

學年度 系所 學制 年級 實習學生人數

110 電機工程學系 學士班 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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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 111.10期-修正欄位名稱說明】

 欄位名稱原為「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生人數」修正為「數位科技跨域學程學

生人數」。

 數位科技跨域學程：教育部為擴增培育具備資通訊數位能力的跨領域人才

，鼓勵學校開設數位科技跨域學程，由學校採「院內跨系所整合、跨院系

所聯合、或整合全校通識」等方式開設「校級或院級」學程，並由學校納

入相關學程之規定(規章程序應完備)辦理。

 數位科技跨域學程包含微學程、學分學程及學位學程。有關數位科技微學

程之意涵，請參閱教育部公布「大專校院非資通訊系所開設「數位科技微

學程」指引(Guideline)辦理」。

學29.學生修讀程式設計、科技相關課程情形 (3月、10月填報)

學

年

度

學

期

學院 單位

名稱

學制

班別

系所類別 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總人數 正式學籍在學學生曾經修讀

程式設計課程學生人數 數位科技跨域學程學生人數

□資訊類

□非資訊類

匯入本期學1在學學生人數 110.10期增蒐
111.10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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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1.專兼任教師 (3月、10月填報)

個資安全維護措施
 105.10期起增蒐教師「身分識別號」欄位，為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

並確保教師「身分識別號」資料安全性，請學校務必指派1位專責人員
負責蒐集資料與填報該表冊。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身分
識別號

主聘單位 聘書職級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身分
識別號

主聘單位 聘書職級

…

…

指定專員

非指定人員
(例如總承辦人)

(僅具瀏覽功能，無編輯權限)

(具編輯與瀏覽功能權限)

唯讀 唯讀 唯讀無法瀏覽
此欄位

無法瀏覽
此欄位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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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1】資料填報，由學校指定1位專責人員以公務電腦指定IP與指定帳號登入「校

庫資料填報系統」，經系統驗證登入IP成功後，方授權進入填報【教1】。

 若教1專責填報人員與前期相同，且無異動IP位置，則本期毋須再次提供相關資訊；

若專責填報人員或管理師異動者，請該員逕至「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資訊網」

之「下載專區」下載「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相關人員聯絡資訊表」，填妥該表單並

核章後，以PDF檔格式於 111年 9月 2日 (五 )前E-Mail至校庫系統公務信箱

(hedb2@yuntech.edu.tw)，以利校庫作業小組完成驗證作業。

登入 加密連線
驗證
登入IP

授權 校務資料庫
【教1】

指定專員
公務電腦
指定IP

登入
指定帳號 IP驗證成功

個資安全維護措施

3.2.9

教1.專兼任教師 (3月、10月填報)

「指定帳號」將由校庫於說明會當日提供「密碼函」，確認各校填表之專責人員
以身分證件簽收密碼函；若指派專員無法出席，則請指定代理人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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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

【111.10期-調整欄位說明】

 專任教師是否為退休再任或符合本部專案計畫核准者：請填報學校專任教

師【是、否】為【公立學校及政府機關退休；私立學校退休；符合本部專

案計畫核准者】(可複選)至學校服務之教師。

 公立學校及政府機關退休者：係指學校「專任教師」由各級教育階段

之公立學校、政府機關及其附屬機構與公立醫療院所等機關退休且領

有退休金或退休俸者。

 私立學校退休者：係指學校「專任教師」由各級教育階段之私立學校

退休且領有退休金或退休俸者。

教1.專兼任教師 (3月、10月填報)

學年度 … 專兼任 … 兼任教師是否具本(全)職工作者
專任教師是否為退休再任或符
合本部專案計畫核准者

補充說明

□是＿

□否

106.03增蒐

□是
□否

110.10期增蒐
111.10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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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111.10期-調整欄位說明】

 符合本部專案計畫核准者：係指學校「專任教師」依「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

教學人員實施原則」第5點第1款但書「經本部專案計畫核准者」及本部111年7月11

日臺教人（五）字第1114202265號函釋不受聘任年齡限制之教師。如勾選【符合本

部專案計畫核准者】，並續填以下情形聘任者，請擇一單選：

教1.專兼任教師 (3月、10月填報)

A. 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
創新條例

F. 中央研究院院士

B.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
人才作業要點

G. 國家講座

C. 諾貝爾獎或相當等級之得主 H. 學術獎得主

D. 國家級研究院院士 I. 國家產學大師獎得主

E. 國際重要學會會士
J. 其他在學術或專業領域著有相當於前

七目之傑出成就者

學年度 … 專兼任 … 兼任教師是否具本(全)職工作者
專任教師是否為退休再任或符
合本部專案計畫核准者

補充說明

□是＿

□否

106.03增蒐

□是
□否

110.10期增蒐
111.10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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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111.10期-調整欄位說明】

 甲校為私立學校，於民國110年8月1日聘任曾於公校服務期間獲得國家講座

殊榮且已退休的A老師至校內服務，同時符合「公立學校及政府機關」退休

再任及「符合本部專案計畫核准者」，填報A師為【公立學校及政府機關退

休】及【符合本部專案計畫核准者】-【國家講座】。

 乙校為公立學校，於民國110年8月1日聘任由國外延攬「曾獲得諾貝爾獎項

之頂尖優秀人才」B老師至校內服務，請填報B師為【符合本部專案計畫核

准者】-【諾貝爾獎或相當等級之得主】。

教1.專兼任教師 (3月、10月填報)

學年度 … 專兼任 … 兼任教師是否具本(全)職工作者
專任教師是否為退休再任或符
合本部專案計畫核准者

補充說明

□是＿

□否

106.03增蒐

□是
□否

110.10期增蒐
111.10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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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

【 111.10期-定義補充說明】

 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係依教育部111年4月14日臺教人(

一)字第1110037303號函轉行政院核定「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

基準表(111年2月1日生效適用)」規定，如下表：

教7.私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 (3月、10月填報)

學年度 學期 授課時間

是否與公立大專校
院一致

鐘點費支給數額規定及金額 (新臺幣/元)

現行支給數額規定開始適用之日期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日間

□夜間
□是
□否

(○年○月○日)並上傳相關規定檔案

類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支給基準
(新臺幣/元)

日間授課 995 855 795 725

夜間授課
(授課時間下午6時以後)

1,035 885 835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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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4

【111.10期-新增欄位說明】

 「公立大專校院」編制內專任教師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係依教育部111年2月9

日臺教人(四)字第1110012826B號函轉行政院核定之各職級教師本薪(年功薪)標準

：教授475-770(41,910元-59,250元)；副教授390-710 (35,840元-55,480元)；助理

教授310-650 (31,560元-51,910元)；講師245-625 (27,270元-50,480元)。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請填報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師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聘書職級)】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是；

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填【是】者，請接續填寫【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高於

公立大專校院】之情形：填【否】者，則屬【低於公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

師包括「專案教學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等2類。

教8.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3月、10月填報)

學

年

度

學

期

教師分類 教師職級(聘

書)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

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

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數

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準比

較情形

依聘約所載薪酬標準數額支給情形

(單位：元)

(請上傳

檔案)

支給人數 支給總額 平均支給數額

□專案教學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

教授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否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其他

□否(請以50字內補充說明)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請以50字內補充說明)

人數應與左欄加總相

同

系統自動計算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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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5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範例說明】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係指學校所聘各該職級之編制外專任教師現行本薪(

年功薪)月支數額標準全部均與公立大專校院同職級專任教師本薪(年功薪)

月支數額標準相同。

 A校「教授」現行本薪(年功薪)薪點(月支數額)「全部均與公立大專校

院相同為475-770(41,910元-59,250元)」者(如下表)，則填報「教授」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為【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其他教師職級

請以此類推。

教8.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3月、10月填報)

公
立

薪點 475 500 525 550 575 600 625 650 680 710 740 770

月支數額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050 50,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A
校

月支數額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050 50,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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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6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範例說明】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係指學校所聘各該職級之編制外專任教師現行本薪(年功薪)月

支數額標準全部高於公立大專校院同職級專任教師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標準；或

有部分支給數額高於公立大專校院同職級專任教師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標準，但

有部分支給數額與公立大專校院同職級專任教師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標準相同，

均屬之

 B校「教授」本薪(年功薪)薪點(月支數額)「全部高於」公立大專校院為475-

770(43,320元-60,660元，如下表)，則填報學校「教授」現行本薪(年功薪)月

支數額為【高於公立大專校院】，其他教師職級請以此類推。

教8.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3月、10月填報)

公
立

薪點 475 500 525 550 575 600 625 650 680 710 740 770

月支數額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050 50,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B
校

月支數額 43,320 44,750 46,180 47,600 49,030 50,460 51,890 53,320 54,740 56,890 57,600 6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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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7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範例說明】

 C校「教授」本薪(年功薪)薪點(月支數額)為500-800(43,340元-60,660元，如下表)

，大部分與公立大專校院相同，其中薪點800月支數額為60,660元高於公立大專校

院，請填報【高於公立大專校院】；其他教師職級請以此類推。

教8.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3月、10月填報)

 D校「教授」本薪(年功薪)薪點(月支數額)為475-770(41,910元-59,250元，如下表)

，大部分與公立大專校院相同，其中部分薪點(月支數額)600-625(49,800元-51,230

元)高於公立大專校院，請填報【高於公立大專校院】；其他教師職級請以此類推。

公

立

薪點 475 500 525 550 575 600 625 650 680 710 740 770 800

月支數額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050 50,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

C

校
月支數額 -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050 50,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60,660

公

立

薪點 475 500 525 550 575 600 625 650 680 710 740 770

月支數額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050 50,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D

校
月支數額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800 51,23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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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8

教8.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3月、10月填報)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範例說明】

 填【否】，則屬【低於公立大專校院】：係指學校所聘各該職級之編制外專任教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標準全部低於公立大專校院同職級專任教師本薪(年功薪)

月支數額標準；或有部分支給數額低於公立大專校院同職級專任教師本薪(年功薪)

月支數額標準，但有部分支給數額與公立大專校院同職級專任教師本薪(年功薪)月

支數額標準相同，均屬之。

 E校「教授」本薪(年功薪)薪點(月支數額)「全部低於」公立大專校院為475-

770(39,910元-57,250元，如下表)，則屬【低於公立大專校院】，請填報【否

】；其他教師職級請以此類推。

公

立

薪點 475 500 525 550 575 600 625 650 680 710 740 770

月支數額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050 50,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E

校
月支數額 39,910 41,340 42,770 44,190 45,620 57,050 48,480 49,910 51,330 53,480 54,190 5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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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9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範例說明】

 F校「教授」本薪(年功薪)薪點(月支數額)為450-740(38,050元-56,190元)，大部分

與公立大專校院相同，其中薪點450月支數額為38,050元低於公立大專校院，則屬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請填報【否】；其他教師職級請以此類推。

教8.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3月、10月填報)

 G校「教授」本薪(年功薪)薪點(月支數額)為475-770(41,910元-59,250元)，大部分

與公立大專校院相同，其中薪點(月支數額)600-625(48,050元-49,480元)低於公立

大專校院，則屬【低於公立大專校院】，請填報【否】 ；其他教師職級請以此類推

。公

立

薪點 475 500 525 550 575 600 625 650 680 710 740 770

月支數額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050 50,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G

校
月支數額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8,050 49,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公

立

薪點 450 475 500 525 550 575 600 625 650 680 710 740 770

月支數額 -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050 50,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F

校
月支數額 38,050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050 50,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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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0

【111.10期-新增欄位說明】

 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係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5條規定，公立學校教師學術研究加

給之支給規定，由教育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爰此，公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學術

研究加給數額，請參閱教育部111年2月9日臺教人(四)字第1110012826B號函轉行

政院核定之「公立大專校院教師學術研究加給表」(請參照附錄十，111年1月1日起

適用)，其中「未實施學術研究加給分級制」之數額如下表：

教8.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3月、10月填報)

學

年

度

學

期

教師分類 教師職級(聘書) 現行本薪(年功

薪)月支數額是

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

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數

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準比

較情形

依聘約所載薪酬標準數額支給情形

(單位：元)

(請上傳

檔案)

支給人數 支給總額 平均支給數額

□專案教學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

教授 □是

□與公立大專校

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

校院

□否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其他

□否(請以50字內補充說明)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請以50字內補充說明)

人數應與左欄加總相

同

系統自動計算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未實施學術研究加給分
級制(元)

公立大專校院教師學術研究加給表(111年1月1日生效)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62,300 48,080 42,080 3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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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

【111.10期-新增欄位說明】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請填報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師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聘書職級)】之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是否比照

編制內專任教師之情形，編制外專任教師包括「專案教學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

」等2類。

 填報「是」：係指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師各職級【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聘書職級)】之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教授；副教授；助理教

授；講師(聘書職級)】之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一致。請接續填寫學術研究加給支

給數額【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高於公立大專校院；低於公立大專校院；其他】之

情形。

教8.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3月、10月填報)

學

年

度

學

期

教師分類 教師職級(聘書) 現行本薪(年功

薪)月支數額是

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

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數

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準比

較情形

依聘約所載薪酬標準數額支給情形

(單位：元)

(請上

傳檔

案)支給人數 支給總額 平均支給數額

□專案教學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

教授 □是

□與公立大專校

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

校院

□否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其他

□否(請以50字內補充說明)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請以50字內補充說明)

人數應與左欄加總相同 系統自動計算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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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範例說明】

 編制外專任教師各職級【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聘書職級)】之

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例如：教授62,300元，副教

授48,080元，助理教授42,080元，講師33,210元。

 編制外專任教師各職級【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聘書職級)】之

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高於公立大專校院，例如：教授62,500元，副教授

48,280元，助理教授42,280元，講師33,410元。

 編制外專任教師各職級【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聘書職級)】之

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低於公立大專校院，例如：教授62,100元，副教授

47,880元，助理教授41,880元，講師33,010元。

教8.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3月、10月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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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範例說明】

 編制外專任教師各職級【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聘書職級)】之學術研究

加給支給數額採分級制，依其學術、研究成果或教學服務等實際表現採分級給予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非以定額(固定數額)支給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則請填報為其

他之情形。

 各職級教師採分級制且固定範圍給予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例如：

 教授59,500元-59,895元，副教授46,000元-46,230元，助理教授40,000元

-40,455元，講師31,000元-31,925元。

 各職級教師以教師歸屬研究型、教學型領域，學校依各領域分別訂定不同學術

研究加給支給數額標準。例如：

 研究型教師：教授63,000元-58,000元，副教授54,000元-49,000元，助理

教授45,000元-40,000元，講師36,000元-31,000元。

 教學型教師：教授59,500元-59,895元，副教授46,000元-46,230元，助理

教授40,000元-40,455元，講師31,000元-31,925元。

教8.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3月、10月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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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4

【111.10期-新增欄位說明】

 填報「否」：係指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師各職級【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講師(聘書職級)】之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聘書職級)】之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不同，則

請以50字內補充說明。

教8.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3月、10月填報)

學

年

度

學

期

教師分類 教師職級(聘書) 現行本薪(年功

薪)月支數額是

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

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數

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準比

較情形

依聘約所載薪酬標準數額支給情形

(單位：元)

(請上傳

檔案)

支給人數 支給總額 平均支給數額

□專案教學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

教授 □是

□與公立大專校

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

校院

□否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其他

□否(請以50字內補充說明)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請以50字內補充說明)

人數應與左欄加總相

同

系統自動計算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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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5

【111.10期-新增欄位說明】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數額，與編制內

專任教師待遇標準比較情形：請填報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師【教授；副教授；助理教

授；講師(聘書職級)】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

計薪酬數額，【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

】之情形：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__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__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__位；若編制外專任教師之合計薪酬數額【低於編

制內專任教師】，請以50字內補充說明原因及理由。

教8.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3月、10月填報)

學

年

度

學

期

教師分類 教師職級(聘書

)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

專任教師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是

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術

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數額，

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準比較情形

依聘約所載薪酬標準數額支給情形

(單位：元)

(請上

傳檔

案)支給人數 支給總

額

平均支給

數額

□專案教學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

教授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

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否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其他

□否(請以50字內補充說明)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請

以50字內補充說明)

人數應與左欄加總

相同

系統自動

計算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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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6

【111.10期-新增欄位說明】

 本欄位不包括留職停薪者、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再任有給職務且支領薪資

低於法定基本工資者、未支領薪資之客座講座教授、依政府部會(如科技部

)補助計畫及支給標準聘任者或僅支領其他非屬一般薪資範圍(如生活津貼)

者。

 本欄位所填報之數據加總應與本表「依聘約所載薪酬標準數額支給情形」

之「支給人數」相符。

教8.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3月、10月填報)

學

年

度

學

期

教師分類 教師職級(聘書

)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

專任教師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是

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術

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數額，

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準比較情形

依聘約所載薪酬標準數額支給情形

(單位：元)

(請上

傳檔

案)支給人數 支給總

額

平均支給

數額

□專案教學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

教授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

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否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其他

□否(請以50字內補充說明)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請

以50字內補充說明)

人數應與左欄加總

相同

系統自動

計算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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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7

【111.10期-定義補充說明】

 各職級(聘書職級)專任教師每週基本規定授課時數：若學校對於教師授課時

數因不同類型分別訂定不同授課時數者，請學校按不同類型教師之規定時數

之平均填報(請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小數第2位)。

 例如：A校內對於校內不同類型教師分別訂有授課時數之規範：

 甲類型「教授級」規定8小時。

 乙類型「教授級」規定12小時。

 丙類型「教授級」規定5小時。

 依上，A校應填報校內「教授」授課時數為【(8+12+5)/3＝8.33小時】。

教10.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 (3月、10月填報)

學年度 學期 各職級(聘書職級)專任教師每週基本規定授課時數 （請上傳檔案）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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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8

【111.10期-定義補充說明】

 每週基本規定授課時數：請填報該類型教師之每週基本規定授課時數。

 教師實際授課時數大於規定職級基本授課時數原因，範例如下：

 若A校醫學系B1教師屬於教學型教授，其每週基本規定授課時數為「12小時」

，又因B1教師指導學生論文3小時授課時數；另C1教師屬於醫療型教授，其每

週基本規定授課時數為「5小時」，因開授課程修讀人數較多，故A校醫學系

填報如下：

教11.專任教師實際授課時數大於規定職級之基本授課時數資料
(3月、10月填報)

學年度 學期 單位名

稱

教師姓名 教師職級（聘書） 每週基本規

定授課時數

每週實際授課時數 教師實際授課時數大於規定職級基本

授課時數原因(複選)

實際情況說明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因課程修讀學生人數較多

□帶領學生校外實習或課程安排

□帶領學生畢業專題或論文指導

□其他

學校

名稱

單位

名稱

教師

姓名

教師

職級

每週基本

規定時數

每週實際

授課時數

教師實際授課時數大於規定職

級基本授課時數原因
實際情況說明

A校
醫學

系
B1

教

授
12 15

帶領學生畢業專題或論文

指導

B1教師111-1實際授課醫療社會學等5門課

程，又指導3名研究生論文，致實際授課時

數大於規定授課時數。

A校
醫學

系
C1

教

授
5 7 因課程修讀學生人數較多

C1教師111-1緊急醫療照護概論修讀人數較

多，依校內OO規定計算，致C1教師實際授

課時數高於規定時數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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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期-定義補充說明】

 表冊名稱原為「專任教師減授授課時數資料」修正為「專任教師實際授課時數低於

規定職級之基本授課時數資料」。

 每週基本規定授課時數：請填報該類型教師之每週基本規定授課時數。

 專任教師減授授課時數原因暨減授之授課時數：僅蒐集編制內專任教師減授後其實

際授課時數低於規定職級之基本授課時數資料。

 若同一名編制內專任教師同時有超過基本授課時數及減授授課時數的情況，實際授

課時數一增一減之情況下，等於規定職級之基本授課時數，則無需填報教11或教12

。故是依據整體實際授課時數與規定職級之基本授課時數做判斷，若實際授課時數

超過每週基本規定授課時數請填報教11；實際授課時數低於每週基本規定授課時數

，請填報教12；故同一名專任教師不應同時填報教11、教12。

學

年

度

學

期

單
位
名
稱

教
師
姓
名

教師職級
（聘書）

每週基本
規定授課
時數

專任教師減授授課時數原因暨減授之授課時數 (可填至小數點第2位) 小計
校內減授
時數規定
（請上傳
檔案）

兼任行政

職或執行

專案計畫

論文指導教

授

教學、研究、服

務績效卓著者

新進或擔任

客、講座

課程安

排因素

申請休假、進

修或研究等

借調或合

聘教師

其

他

系統自動加

總

3.2.29
教12.專任教師實際授課時數低於規定職級之基本授課時數資料

(3月、10月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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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0

【專任教師減授授課時數原因暨減授之授課時數範例說明】

專任副教授A每週基本規定授課時數為9小時，兼任多個行政職務換算後可減授6小

時授課時數，但依據校內減授規定上限僅能減授4小時，實際也僅減授時數為4，

則A教師實際授課時數為5小時(9小時-4小時)，故請填報減授授課時數原因：「兼

任行政職或執行專案計畫」減授授課時數為4小時。

專任副教授B每週基本規定授課時數為9小時，兼任1個二級學術單位主管可減授2

小時授課時數，實際減授時數為2，B教師實際授課時數為7小時(9小時-2小時)，故

請填報減授授課時數原因：「兼任行政職或執行專案計畫」減授授課時數為2小時

。

專任教授C每週基本規定授課時數為8小時，兼任1個一級行政單位主管可減授4小

時授課時數，同時C教師因企業管理概論修讀人數較多，授課時數增加2小時，故

每週實際授課時數為6小時(8小時-4小時+2小時) ，以教師該學期整體實際授課結

果來看，於本表應填報減授授課時數原因：「兼任行政職或執行專案計畫」減授

授課時數為2小時，並同時於補充說明欄位填寫：實際兼任行政職減授4小時，因

企業管理概論修讀人數較多，授課時數增加2小時，每週實際授課時數為6小時。

教12.專任教師實際授課時數低於規定職級之基本授課時數資料
(3月、10月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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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1.職技人員 (10月填報)
3.2.31

學年度 類別 A.學校任用/聘僱職員人數 …

A1 … A

退休再任人數
(僅私立大學校院填報)

…

秘書人員 … 職員小計(系統自動加總)

男 女 … … 男 女 計 … …

編制內職員

編制外職員

派遣人力

【111.10期-新增欄位說明】

 退休再任人數(僅私立大學校院填報)：請學校依前揭「編制內職員總人數

」填報該等職員係由各級教育階段之公立學校、政府機關及其附屬機構與

公立醫療院所等機關退休且領有退休金或退休俸，再至「私立大學」擔任

編制內專任職員之人數；另本欄數據應小於等於編制內職員數。



63

職5.專任研究人員及博士後研究人員 (3月、10月填報)
3.2.32

學年度 學期 單位名稱 國籍/地區別 等級 是否支領彈性薪資 專任研究人員及博士後研究人

員總人數 退休再任「編制內」研究人員數
(僅私立大學校院填報)

男 女 男 女

106.10新增 □是

□否

【111.10期-新增欄位說明】

 退休再任「編制內」研究人員數(僅私立大學校院填報)：請學校依前揭「

專任研究人員總人數」填報該等研究人員係由各級教育階段之公立學校、

政府機關及其附屬機構與公立醫療院所等機關退休且領有退休金或退休俸

，再至「私立大學」擔任「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之【男、女】人數；另

本欄數據應小於等於專任研究人員及博士後研究人員數之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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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

【111.10期-新增欄位說明】表冊P.260文字內容尚未修正，請參閱表冊夾帶資料

 欄位定義調整：原表冊內容「購買中文紙本圖書總經費」、「以最有利標採

購中文紙本圖書總經費」及「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之比例」等三欄

位皆以「前學年度」為認列基準，修正填報方式為國立大學：前一年度；私

立大學：前學年度。表冊文字勘誤如下頁，會後一併公告修正對照表。

校8.購買圖書經費及捐贈圖書冊數 (10月填報)

學年度/年度

國立大學：前一年度

私立大學：前學年度
前學年度

購買圖書資料費 (元)
購買中文紙本圖書總

經費(元)

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
本圖書總經費(元)

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
本圖書之比例(％)

捐贈列入編目之圖書(冊)

111.10期增蒐 111.10期增蒐 111.10期增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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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

【111.10期-新增欄位說明】

 購買中文紙本圖書總經費、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總經費：請填報購買「中

文紙本圖書」之【總經費】及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之【總經費】，填

報方式說明如下：

 國立大學：請以【前一年度決算數（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填報。

 私立大學：請以【前學年度決算數（110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填報。

 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之比例：本欄學校無須填報，依據學校填報前一年度/

前學年度「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總經費」除以「購買中文紙本圖書總經費

」由系統自動計算其比例，並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2位。

 例如：學校110年度(學年度)購置中文紙本圖書總經費為新臺幣1,155,000元，其

中以最有利標方式採購金額為881,550元，其比例則為

(881,550/1,155,000)*100%＝76.32%。

校8.購買圖書經費及捐贈圖書冊數 (10月填報)

學年度/年度

國立大學：前一年度

私立大學：前學年度
前學年度

購買圖書資料費 (元)
購買中文紙本圖書總

經費(元)

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
本圖書總經費(元)

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
本圖書之比例(％)

捐贈列入編目之圖書(冊)

111.10期增蒐 111.10期增蒐 111.10期增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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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4
校25-1.私立學校董事會成員之配偶或三親等於學校之任職情形

(111.10期首填，10月填報)

【111.10期-新增表冊說明】

 學年度：學校每年10月填報，並以10月15日為資料調查基準日，例如：111年10月

填報111年10月15日現有資料為填報基準。

 人員姓名：依私立學校法第44條規定，學校法人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校長之

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所設私立學校承辦總務、會計、人事事項

之職務。違反規定之人員，學校主管機關應命學校立即解職。請填報「校長、董事

會成員(包括董事、董事長、監察人)」之配偶或三親等人員任職於學校各單位之【

人員姓名】。

 前揭校長、董事會成員之配偶或三親等任職：係指該人員任職於學校職員、技術員

…等身分或任職為學校教師但同時兼任行政職務者，皆須填報。

學

年

度

校長、董事會成員之配偶或三親等人員任職於學校之資訊
左列人員與校長、董事會成員之關係

人員姓名
任職單位 單位組別 職稱 關係類別 校長、董事會成員、監察人

之姓名

親等關係別

□校長

□董事長

□董事

□監察人

□校長之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姻親

□董事(長)之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姻親

□監察人之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姻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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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5
校25-1.私立學校董事會成員之配偶或三親等於學校之任職情形

(111.10期首填，10月填報)

【111.10期-新增表冊說明】

 任職單位：請填報學校前揭人員任職於學校內之單位名稱，包括行政單位、學術單

位...等，例如國際事務處、圖書館、人事處、會計處、機械工程學系、企業管理學

系等單位名稱。

 單位組別：請填前揭人員之【任職單位之組別】，例如：事務組、綜合業務組……

等。

 職稱：請填報該人員任職單位職稱，並填報「職稱全銜」，例如：副校長、主任秘

書、教務長、總務長、研發長、館長、處長、院長、所長、主任、專員、股長、科

員、助理……等。

 關係類別：請填報前揭該等人員與【校長；董事長；董事；監察人】之關係。

學

年

度

校長、董事會成員之配偶或三親等人員任職於學校之資訊 左列人員與校長、董事會成員之關係

人員

姓名
任職單位 單位組別 職稱 關係類別

校長、董事會成員、監察

人之姓名

親等關係別

□校長
□董事長
□董事
□監察人

□校長之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姻親

□董事(長)之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姻親

□監察人之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姻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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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6
校25-1.私立學校董事會成員之配偶或三親等於學校之任職情形

(111.10期首填，10月填報)

【111.10期-新增表冊說明】

 校長、董事會成員、監察人之姓名：請學校填報前揭該等人員與關係人之姓名，亦

即校長；董事長；董事；監察人之姓名。學校所填資料【校長；董事長；董事；監

察人之姓名】，將由系統與「職2. 校長、一級行政主管及學術主管」及「校25. 私

立學校董事、監察人名單及其任期資訊」之【校長；董事長；董事；監察人之姓名

】比對。

 親等關係別：請填報該人員與「校長、董事會成員(包括董事、董事長、監察人)」

之關係為【校長之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姻親；董事(長)之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

姻親；監察人之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姻親】等選項。

學年

度

校長、董事會成員之配偶或三親等人員任職於學校之資訊 左列人員與校長、董事會成員之關係

人員姓名 任職單位 單位組別 職稱 關係類別 校長、董事會成員、監察

人之姓名
親等關係別

□校長
□董事長
□董事
□監察人 □校長之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姻親

□董事(長)之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姻親
□監察人之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姻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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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05)534-2601

# 5377
表冊疑義

# 5378
# 5379
# 5380

系統程式

表冊疑義：hedb@yuntech.edu.tw

系統程式：hedb2@yuntech.edu.tw



敬祝填表順利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https://hedb.moe.edu.tw/


